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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三十八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香港交易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有關其股份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事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本文件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重新委任主席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易所」）董事會（「董事會」）今天議決再度委任 
周松崗先生 （「周先生」）為董事會主席（「主席」），任期與其董事任期同時完結。 
 
根據香港交易所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111(2)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例》第69條，再度委任 
周先生為主席須經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區」）行政長官書面批准作實。香港交易所將於

取得有關批准後另行發表公告。 
 
周先生作為香港交易所董事（「董事」）及主席的任期已於 2014 年 4 月 16 日舉行的香港交易

所股東周年大會（「股東周年大會」）完結時屆滿。2014 年 3月 14 日，周先生獲香港特區政

府再度委任為董事會成員，任期大約兩年， 由 2014 年股東周年大會結束起，直至 2016 年舉行

的股東周年大會完結為止。 

 
周先生的履歷如下：  
 
周松崗 
獨立非執行董事（63 歲） 
 
自 2012 年 4 月 23 日起擔任董事 
主席：2012 年 4 月 27 日至 2014 年 4 月 16 日 
 
於香港交易所集團      
 所擔任的其他職位 

 香港交易所 –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上市上訴委員會主席及上市提名 

委員會成員 
 LME Holdings Limited – 獨立非執行董事 
 The London Metal Exchange –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其他主要職務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 獨立非執行董事（2010~） 
 Anglo American plc（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及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

上市）– 獨立非執行董事（2008~） 
 香港總商會 – 主席（2012~） 
 香港賽馬會 – 董事（2011~） 
 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 董事（2012~）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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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職務 
 

 布萊堡工業集團 – 行政總裁（2001-2003） 
 GKN plc – 總裁（1997-2001）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行政總裁（2003-2011） 

  
公職 
 

 策略發展委員會 – 非官方委員（2013~） 
 經濟發展委員會 – 非官方委員及航運業工作小組召集人（2013~）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 – 非官守議員（2012~） 
 香港貿易發展局 – 理事會成員（2012~） 
 廉政公署 – 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2013~） 
 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 委員（2010~） 

   
資格  特許工程師（英國化學工程師學會） 

 理學士（化學工程） (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 

 理學碩士（化學工程） (美國加州大學） 

 工商管理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 

 工程學榮譽博士（英國巴斯大學） 

 榮譽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資深院士（香港工程師學會，以及英國工程及科技學會） 

 院士（英國倫敦城市行業協會、香港工程科學院、香港運輸物流 

學會、英國化學工程師學會，以及英國皇家工程學院） 

   
* 現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周先生與香港交易所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間概無訂立任何服務合約。周先生作為主席可收取

1,500,000 港元的酬金。周先生亦將分別就其擔任常務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而獲支付

150,000 港元的額外酬金，另就每次出席兩個委員會的會議獲付 3,000 港元。支付予周先生

的酬金是作為其於每屆股東周年大會完結時至緊隨翌年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結束之間提供服

務的報酬（直至股東另有決定為止），惟倘其未有服務整段期間，有關酬金將根據其服務期

間按比例支付。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周先生擁有按《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V 部所指的 15,000 股香港交易所

股份權益。周先生確認與香港交易所董事、高級管理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見

《上市規則》）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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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露者外，周先生確認概無任何其他資料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 條予以披

露，而香港交易所亦不知悉任何其他有關其任命的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繆錦誠 

 
 

香港，2014 年 4 月 17 日 
 
於本公告日期當日，董事會包括 12 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是陳子政先生、周松崗先生、 
范華達先生、夏理遜先生、許照中先生、郭志標博士、李君豪先生、利子厚先生、 
梁高美懿女士、施德論先生、莊偉林先生及黃世雄先生，以及一名身兼香港交易所集團 
行政總裁的執行董事李小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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